讀經小組示範－行傳二十二章
二　在外邦地，藉著保羅一班同工的職事　十二25～二八31
9　猶太人終極的逼迫　二一27～二六32

a　抵擋保羅的暴動　二一27～二三15
(3) 暴動者前的分訴　二一40～二二21
(問：保羅回耶路撒冷之後被猶太人捉拿，又被羅馬的千夫長帶回營樓，然而保羅為什麼要求千夫長准他向百姓說話？)
· 徒22：1註2【保羅是主所差遣忠信勇敢的使徒，他需要辯護，運用智慧救自己的性命，脫離逼迫他的人，使他能完成他盡職的路程。雖然他願意，也預備好為主犧牲性命，但他仍然竭力要活得長久，使他盡可能完成主的職事。】
(問：從二十二章三至二十一節保羅在暴動者面前的分訴，可否說出保羅得救的整個過程？我們是否也可以學習保羅的榜樣，在不信的同學同事或親友面前這樣為主作見證？)

· 得救前的光景：身世背景與對基督徒的逼迫（3~5節）。
· 得救的轉捩點：遇見光而得著主的啟示（6~9節）。

· 得救後的改變：1. 被引進與基督身體的聯合（10~15節）。
2. 呼求主名，受浸，罪得洗淨（16節）。
3. 被差遣往外邦人那裏去（17~21節）。
(問：亞拿尼亞找到保羅以後要保羅不要耽延，快快受浸時，為什麼提到要呼求主名？按亞拿尼亞的領會，保羅需要洗去的罪是甚麼？)

· 徒22：16註1【保羅曾捉拿許多呼求主名的信徒。呼求主名在此乃是他洗去這罪的憑藉。所有的信徒都知道，保羅認為呼求主名是他所要捉拿之人的記號。現在他歸向了主。為了在神面前，並在所有信徒面前，洗去他過去逼迫並捉拿呼求主名之人的罪，亞拿尼亞囑咐他在受浸，公開承認他從前所逼迫的主時，要呼求著他從前所憎惡的這名，一反他已往所作的。】
(四)　羅馬人的捆綁　二二22～29

【本篇思路】：
  行傳二十一章二十七節至二十六章三十二節是一段很長的話，記載猶太人終極的逼迫。二十一章二十七節至二十三章十五節記述抵擋保羅的暴動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們要看保羅在耶路撒冷被猶太人捉拿，（徒二一27～30，）羅馬千夫長干豫，（徒二一31～39，）以及保羅得機會在暴動者前分訴。（徒二一40～二二21。）保羅分訴完，就被羅馬人捆綁。（徒二二22～29。）
　我們在使徒行傳這些章節裏，看見主主宰的手確實與保羅同在。在主的主宰、智慧和良善裏，祂拯救、保護了保羅。在二十一章，保羅被迫處於非常艱難的處境，無法脫困。然而，主興起了環境，使保羅得拯救脫離那處境。在這時，保羅瀕臨被殺的危險，然而，主藉著羅馬千夫長的干豫，保護保羅脫離要殺他的猶太人。
此外，也因著保羅的分訴，才有機會給我們看見保羅得救經歷的整個過程，與神對保羅的心意。這可說也是神對每一個祂兒女的心意與盼望。
【生命讀經選讀】

保羅遷移的初步

　呼求主耶穌的名是保羅遷移的初步。他從定罪這種呼求，轉為實行這種呼求。有人可能說，呼求主的名乃是保羅悔改的一部分。不錯，但這不僅是他悔改的一部分，也是他從一個範圍遷入另一個範圍的開始。(第六十一篇，612頁)
　今天在反對實行呼求主耶穌之名的人中間，原則也是一樣。有些人定罪我們呼求主的名。事實上，他們沒有理由反對這實行。然而有人偽稱，呼求主名只是喊喊叫叫。但在主裏的信徒呼求主名有甚麼不對？這實行在聖經裏已經有力的啟示了出來。呼求主名比靜默、死沉、毫無真實的接觸主來得好。有些反對呼求主耶穌之名的人說，『基督教在地上已經有一千九百年，但我們從未聽過信徒當呼求主名這教訓。』對這話，我們可以回答說，『也許你們從未聽過這種教訓，但你一定聽過信徒呼求主名。事實上，很可能在你們作基督徒的這些年間，你們自己至少有過一些呼求耶穌之名的經歷。』許多事例告訴我們，很多人沒有領受過呼求主名的教訓，卻這樣實行了。有一個人強烈的反對呼求主名，一天他騎腳踏車被汽車撞到，腳踏車被拋起來；當他摔到地上的時候，自然而然的就叫起來：『主耶穌阿！』我也認識一個從不禱告的基督徒，有一天他的妻子出了意外。你知道他作了甚麼？他喊起主的名來了。你知道有那一個真基督徒能說，他從來沒有呼求過主耶穌的名？每一個在基督裏的真信徒都必定在某些時候呼求過主的名。那位騎腳踏車被汽車撞了的弟兄，在醫院住了幾天，他天天都喊，『主耶穌阿！』沒有人教他呼求，他自動的呼求。我們許多人都能見證，當我們呼求主耶穌時，我們實在接觸到他。你有過想要禱告卻睡著的經歷麼？有許多次我在默禱時睡著了，特別是在深夜。我們從經歷知道，默禱常叫人睡著。不僅如此，那種禱告就是能享受主，也是微乎其微。然而，我們呼求主的名，就享受到祂。為了不打擾人，我們可以安靜的呼求，但我們仍藉著呼求主名享受到祂。(第六十一篇，612~613頁)
我們基督徒生活的需要

　我關心那些因我們強調呼求主耶穌的名而受困擾的人。說我們太過強調這事乃是不正確的。事實上，呼求主是我們基督徒生活的需要。你若實行呼求主名，就會在時代遷移的初階。我保證你越呼求主耶穌的名，就越從老舊的事物帶出來，進入新的事物裏。　有些信徒作基督徒多年，隨著年日的消逝，他們基督徒的生命變得十分老舊。因著這老舊，他們需要實際的經歷遷移。要得著這樣的遷移，最有效的路就是呼求，『哦，主耶穌！』我鼓勵你這樣實行。你若天天呼求主名，就能有許多經歷主的見證。　呼求主名對作丈夫的基督徒大有幫助。弟兄們常常很難愛他們的妻子。倘若一位弟兄呼求主耶穌的名，他會經歷與妻子關係的真實改變，他就能真正的愛妻子。同樣的，姊妹們也能因呼求主名得著幫助，服從她們的丈夫。姊妹們若沒有藉著呼求主名接觸主，她們會對自己說，『要我必須服從丈夫，這是不公平的。我為甚麼該服從他？神命定他作我的頭，這是不公平的！』然而，神的話不能改變。已婚的姊妹們不能不顧到她們該服從的要求。那麼，她們怎樣纔能得著幫助？要她們在服從丈夫的事上得著幫助，最好的路就是呼求主名。她們若天天呼求主，就能服從她們的丈夫。(第六十一篇，613~614頁)
被引進與基督身體的聯合

　二十二章十二、十三節接著說，『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，按著律法是虔誠人，為一切住在那裏的猶太人所稱讚。他到我這裏來，站在旁邊對我說，掃羅弟兄，你看見罷。我當時一看，就看見了他。』我們從九章十一至十七節知道，主差遣亞拿尼亞，他身體的一個肢體，去保羅那裏，將保羅引進與基督身體的聯合裏。這必定使保羅對基督身體的重要有深刻的印象，幫助他曉得，得救的信徒需要基督身體的肢體。(第六十篇，603~604頁)
